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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2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保障受法院判決有罪者至少有一次上訴救濟

機會，因此認定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及第 2款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規定，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

決者，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本席贊同本號解釋，

並補充意見如下： 

 

一、 對於依本號解釋而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上訴理由應酌予

放寬： 

    本號解釋所保障之對象是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者之上

訴權，被告在第一審經判決無罪後，於第二審被改判有罪，

此二審級法院不同判決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對於犯罪證

據證明力之判斷及犯罪事實之認定有不同見解。被告依本號

解釋上訴於第三審，難以避免將會對第二審判決之證據判斷

與事實認定有所爭執。但依現行制度，第三審是法律審，故

「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若第三審法院嚴格依據此規定審查上訴理由，則恐怕本

號解釋能帶給當事人之實益並不多。因此本席認為刑事訴訟

法應適度修改，對於依本號解釋而上訴第三審案件之上訴理

由酌予放寬，可以於未來修法時，酌予修改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或第 378條，以免本號解釋未能發揮實益。修法前，最高

法院亦應參酌本號解釋文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5 項之規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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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之規定，而妥適適用刑事訴

訟法第 377條及第 378條規定，俾被告之上訴權獲實質保障。 

 

二、 本號解釋亦應適用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3款至第 7

款之案件： 

    本號解釋之二位聲請人依其原因案件所適用法條，分別

聲請解釋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是否牴觸憲

法。本號解釋亦僅宣告此二款失其效力，故同條第 3款至第

7 款之規定並不在本號解釋之解釋範圍內。然而刑事訴訟法

第 376條第 2款至第 7款之規定均有其共同點，即均為暴力

成份比較不強之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類型，且立法院於立法

時，就第 1款至第 7款列入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類型，均

係以減輕法官之工作負擔為理由，就此而言，第 3 款至第 7

款案件類型與本件聲請標的（第 1 款及第 2款）關聯密切，

應可一併納入審查範圍，以貫徹釋憲意旨（司法院釋字第 569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故本號解釋並未對第 3 款至第 7 款同

時為違憲之宣告，美中不足。第 3款至第 7款犯罪類型之被

告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為有罪判決者，無法依本號

解釋提起上訴，恐亦有違平等原則。目前立法院正進行刑事

訴訟法第 376條之修正，應就此一併考量，在修法前，法官

審理時，應一併考量本號解釋之意旨，比照辦理。 

 

三、依本號解釋上訴第三審，如經發回更審判決有罪，能否

再提起上訴？ 

    本號解釋文指出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及第 2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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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 16條保障

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解釋理由亦指出「至少應予一次上

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然而本號解釋

在適用上仍可能有如下之疑義：依本號解釋上訴於第三審之

案件，如經第三審撤銷原審判決而發回更審，更審判決有罪，

被告能否依本號解釋再行上訴？解釋上有二種可能性：1、因

本號解釋是保障「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被告經上訴後

若經更審判決有罪，即已滿足「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

之要求，應回歸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之規定，經二審有罪判

決確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2、因為發回更審後，原審之有

罪判決業經被撤銷不存在，故回復一審無罪、二審有罪之情

形，依本號解釋意旨仍應得上訴第三審，第三審駁回上訴始

告確定。以上二種解釋可能性究採何者，應於未來立法時明

確規定以杜爭議。 

 

四、 本號解釋適度擴張適用範圍，符合保障人權意旨，亦不

違反憲法原則： 

    本號解釋除給予聲請人得上訴第三審之救濟外，另外適

用於非聲請人之其他被告，於本號解釋作成前已受有罪判決，

但尚未逾上訴期間，以及已經上訴但尚未被駁回者，本席認

為如此擴大本號解釋之適用範圍於解釋公布前之案件，乃適

度之擴張，其範圍特定，且因所擴大適用之案件於本號解釋

作成時均尚未判決確定（或已提請救濟），符合保障人權之意

旨，且不違反憲法原則。 

 


